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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嘉陵”）分别于2017年7月1日、2017年7月20日、

2017年8月16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1、临

2017-033、临2017-036），于2017年8月2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

及资产被查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8）、《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7-039），于2018年 2月13日披露了《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22），于2018年6月16日、7月12日披露了《关于累计涉

及诉讼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2018-078），于2018年7月19日、

8月11日披露了《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0、2018-

085），于2018年9月15日、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2月8日、2018年12月19日

公告了《关于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5、2018-115、

2018-122、2018-127），于2018年12月13日公告了《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23），于2019年2月2日公告了《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7），于2019年4月11日公告了《关于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于2019年5月30日、2019年11月1日、2020

年4月3日公告了《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2、2019-

065、2020-007）。截至本公告日，有关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如下： 

 

一、 诉讼进展情况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请求 进展 审理结果 

李星逸 公司 侵权责任纠纷 

1、判令被告承担张军向原告赔偿206

万元的连带责任； 

2、本案的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

担。 

原告上诉， 

二审审理中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

（2019）京0101民初1993号

一审裁定： 

驳回原告的起诉。 



 

耀强洛阳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 

重庆海洲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河南嘉陵三

轮摩托车有

限公司、 

孟州市嘉隆

摩托车配件

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依法判令被告河南嘉陵三轮摩托车

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2,690,033.35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照

年利率8%赔偿原告损失至付清欠款本

息为止； 

2、依法判令被告重庆海州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孟州市嘉隆摩托车配件有限

公司、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3、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判决后公

司上诉， 

二审已判决 

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8）豫0381民初3085号
一审判决：  
1、被告河南嘉陵三轮摩托车
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
日内支付原告货款
2,690,033.35元及利息； 
2、被告重庆海洲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孟州市嘉隆摩托车
配件有限公司、公司对上述
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
求。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2020）豫03民终5309
号）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重庆康翔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重庆嘉华建

设开发有限

公司 

房屋拆迁安置

补偿合同纠纷 

1、判令二被告立即为原告办理重庆市

渝中区中山一路65号房屋（建筑面积

82.59平方米）的房地产权证（非住

宅）；                                      

2、若二被告不能为原告办理上述房地

产权证，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

安置相同市场价值的房屋或赔偿货币

损失（市场价值以司法鉴定结果为

准）； 

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二被告负

担。 

二审已判决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2019）渝05民终6428号
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新增诉讼案件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涉讼案件有所进展外，另有2起新增案件，具体情

况如下：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请求 进展 审理结果 

张柏泉 
  张凤英、 

公司 

确认合同 

无效纠纷 

1、确认被告张凤英以原告名义与公司签订

的《嘉陵工业有限公司退房协议》及向公

司出具的产权变更《申请》，对原告不发

生效力。  

2、如上述合同被确认对原告张柏泉不发生

效力，则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房屋折价经

济损失人民币 30 万元。 

3、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共同负担。 

一审审理中 尚未判决 

重庆川宜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 
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欠付承揽费422万及

逾期付款损失；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律

师费。 

一审审理中 尚未判决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2019年4月29日与重庆嘉陵工业有限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的《资产交割确认书》： 

1、截至交割日，根据《资产出售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所需交割的标的

资产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自本确认书签署之日起均由重庆嘉陵工业

有限公司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享有或承担，中国嘉陵至交割日，视为

已完成全部约定标的资产的交割义务。 

2、交割日后，如任何第三方对中国嘉陵提出与标的资产有关的索赔或任

何其他主张，或者任何行政主管部门因本确认书签署之前发生的事项而对中国

嘉陵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罚（包括但不限于追缴/没收/罚款等），将由重庆嘉陵

工业有限公司负责处理该等第三方请求及承担全部处罚，并不会因此而向中国

嘉陵主张任何费用和补偿。 

综上，公司无须就前述案件承担任何赔偿义务或责任，前述案件对公司生

产经营及当期损益无影响。 

 

特此公告。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17日 


